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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磁灶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2023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征缴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各工作片区：
现将《磁灶镇2023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征缴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做好宣传发动，认真贯彻执行。


晋江市磁灶镇人民政府
2023年7月12日

磁灶镇2023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征缴工作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有关要求，确保完成2023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城乡养老保险”）征缴工作任务，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任务及相关安排
（一）缴费任务
各村（社区）要严格落实目标责任制考核要求，积极采取措施加大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工作力度，动员未参保居民积极参保；引导已参保未续缴居民继续缴费；鼓励有条件的参保居民提高缴费档次。
（二）缴费标准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档次标准及政府缴费补贴共分为13档，分别为（单位是“元”，括号内为政府缴费补贴金额）：200（40）、300（50）、400（60）、500（70）、600（80）、700（90）、800（100）、1000（120）、1500（170）、2000（220）、2500（270）、3000（320）、4000（420）。
参保居民可自主选择按现有缴费档次缴费或变更缴费档次缴费。
（三）缴费时间
2023年全年期间皆可缴费，集中缴费时间为7月1日至9月30日。
（四）缴费渠道
以掌上缴费为主，银行批扣、税务窗口缴费为辅。当年度正常缴费的参保居民可视情况自行选择缴费方式，往期费款补缴（含中断补缴和一次性补缴）必须到市税务局办税窗口办理。
1．掌上自助缴费：参保居民可扫二维码进行缴费，也可关注“福建税务”微信公众号或下载闽税通APP，在指定入口按照提示完成掌上自助缴费。
2．税务窗口缴费：参保居民（或代办人）可持缴费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有银联标识的银行卡，到市税务局各办税服务厅办理缴费（限缴纳本年度费款，可刷卡）；参保居民（或代办人）也可持缴费人身份证复印件及缴费人本人的农业银行或农商银行卡（有账号即可）到市税务局各分局（所）办税窗口办理缴费（从账户划款，可缴纳本年度费款及补缴，非刷卡）。
3．银行批量扣款：已签订委托扣款协议的参保居民可将足额费款存入已签约授权的农商银行账户，定期进行批量扣款。
（五）缴费相关业务办理
1．变更缴费档次：缴费人本年度缴费前可通过手机端<缴费金额确认>修改缴费档次并进行缴费；缴费后需要提高档次并补缴差额的，可再次进入手机端选择新的档次并进行差额补缴。参保居民（或代办人）也可持缴费人身份证复印件到税务局办税窗口填写《变更缴费档次申请表》办理变更缴费档次。
2．暂停批扣缴费：为避免同时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或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或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的缴费人重复缴纳居民养老保险，已办理银行批扣的重复参保的居民养老参保人可持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到市农商银行各网点办理解除批扣协议（须本人办理），或持缴费人身份证复印件到市税务局窗口取消协议。税务局将不会对该部分人员发起银行批扣，暂停批扣缴费人员仍可通过其他渠道自主缴费。
[bookmark: _GoBack]3．批扣协议签订：缴费人拟采取银行批扣方式缴费的，可由缴费人本人持身份证原件、晋江农商银行银行卡前往农商银行各网点签订委托扣款协议，或持缴费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农商银行卡（账号）到税务局窗口办理批扣协议。
4．变更缴费账户：缴费人本人持身份证原件及新的农商银行卡到晋江农商银行各网点办理变更委托扣款协议，或持缴费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农行或农商银行卡（账号）到税务局窗口办理批扣协议变更。
二、保障措施
（一）组织领导。各村（社区）要高度重视参（续）保缴费工作，成立以村（社区）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征缴领导小组，把征缴工作作为当前一项中心工作，及时传达相关文件精神，精心制定保费收缴方案，组织村（社区）干部进村入户、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分类实施，确保按时完成任务。
（二）宣传发动。村（社区）要通过手机短信、微信平台、入户宣传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政策规定，把宣传工作做深、做实、做细，让群众掌握理解“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政策，努力营造氛围，充分调动城乡居民参保缴费积极性。
（三）绩效考核。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征缴工作纳入年度村（社区）两委班子绩效考评，税务分局定期通报征缴进度，组织人员深入村（社区）指导解决征缴过程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附件：掌上自助缴费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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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自助缴费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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